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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旅客攜帶行李物品報驗稅放辦法第六條、第七條 
、第九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  入境之外籍及華

僑等非國內居住旅客攜

帶自用應稅物品，得以

登記驗放方式代替稅款

保證金之繳納或授信機

構之擔保。經登記驗放

之應稅物品，應在入境

後六個月內或經核准展

期期限前原貨復運出

口，並向海關辦理銷

案，逾限時由海關逕行

填發稅款繳納證補徵

之，並停止其該項登記

之權利。 

第六條  入境之外籍及華

僑等非國內居住旅客攜

帶自用應稅物品，得以

登記驗放方式代替稅款

保證金之繳納或授信機

構之擔保。經登記驗放

之應稅物品，應在入境

後六個月內或經核准展

期期限前原貨復運出

口，並向海關辦理銷

案，逾限時由海關逕行

填發稅款繳納證補徵

之，並停止其該項登記

之權利。其作業要點由

海關訂定並公告之。 

為執行本條規定之細節

性、技術性次要事項，海

關得依職權訂定相關作業

要點規範，無須再經授

權，爰刪除現行後段之再

授權規定。 

第七條  入境旅客於入境

時，其行李物品品目、

數量合於第十一條免稅

規定且無其他應申報事

項者，得免填報中華民

國海關申報單向海關申

報，並得經綠線檯通

關。 

  入境旅客攜帶管制

或限制輸入之行李物

品，或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應填報中華民國海

關申報單向海關申報，

並經紅線檯查驗通關： 

一、 攜帶菸、酒或其他

行李物品逾第十一

條免稅規定。 

二、 攜帶外幣、香港或

澳門發行之貨幣現

鈔總值逾等值美幣

一萬元。 

三、 攜帶無記名之旅行

支票、其他支票、

本票、匯票或得由

持有人在本國或外

第七條  入境旅客於入境

時，其行李物品品目、

數量合於第十一條免稅

規定且無其他應申報事

項者，得免填報中華民

國海關申報單向海關申

報，並得經綠線檯通

關。 

  入境旅客攜帶管制

或限制輸入之行李物

品，或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應填報中華民國海

關申報單向海關申報，

並經紅線檯查驗通關： 

一、 攜帶菸、酒或其他

行李物品逾第十一

條免稅規定者。 

二、 攜帶外幣、香港或

澳門發行之貨幣現

鈔總值逾等值美幣

一萬元者。 

三、 攜帶無記名之旅行

支票、其他支票、

本票、匯票或得由

持有人在本國或外

一、 第一項、第三項及第

四項未修正。 

二、 第二項酌作文字修

正，以符法制作業。 

三、 依現行第五項規定，

對於擇由紅線檯通關

並填報中華民國海關

申報單向海關申報之

旅客，尚無明定其更

正申報時點。為保障

旅客權益並避免爭

議，於海關實施儀器

查驗或開箱查驗後，

應不再受理旅客更正

申報，爰修正第五項

規定，俾資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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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行使權利之其他

有價證券總面額逾

等值美幣一萬元。 

四、 攜帶新臺幣逾十萬

元。 

五、 攜帶黃金價值逾美

幣二萬元。 

六、 攜帶人民幣逾二萬

元，超過部分，入

境旅客應自行封存

於海關，出境時准

予攜出。 

七、 攜帶水產品及動植

物類產品。 

八、 有不隨身行李。 

九、 攜帶總價值逾等值

新臺幣五十萬元，

且有被利用進行洗

錢之虞之物品。 

十、 有其他不符合免稅

規定或須申報事項

或依規定不得免驗

通關。 

    前項第九款所稱有

被利用進行洗錢之虞之

物品，指超越自用目的

之鑽石、寶石及白金。 

    入境旅客對其所攜

帶行李物品可否經由綠

線檯通關有疑義時，應

經由紅線檯通關。 

     經由綠線檯或經海

關依第三條規定核准通

關之旅客，海關認為必

要時得予檢查，除於海

關指定查驗前主動申報

或對於應否申報有疑義

向檢查關員洽詢並主動

補申報者外，海關不再

受理任何方式之申報；

經由紅線檯通關之旅

客，海關受理申報並開

始查驗程序後，不再受

理任何方式之更正。如

國行使權利之其他

有價證券總面額逾

等值美幣一萬元

者。 

四、 攜帶新臺幣逾十萬

元者。 

五、 攜帶黃金價值逾美

幣二萬元者。 

六、 攜帶人民幣逾二萬

元者，超過部分，

入境旅客應自行封

存於海關，出境時

准予攜出。 

七、 攜帶水產品及動植

物類產品者。 

八、 有不隨身行李者。 

九、 攜帶總價值逾等值

新臺幣五十萬元，

且有被利用進行洗

錢之虞之物品者。 

十、 有其他不符合免稅

規定或須申報事項

或依規定不得免驗

通關者。 

      前項第九款所稱有

被利用進行洗錢之虞之

物品，指超越自用目的

之鑽石、寶石及白金。 

    入境旅客對其所攜

帶行李物品可否經由綠

線檯通關有疑義時，應

經由紅線檯通關。 

      經由綠線檯或經海

關依第三條規定核准通

關之旅客，海關認為必

要時得予檢查，除於海

關指定查驗前主動申報

或對於應否申報有疑義

向檢查關員洽詢並主動

補申報者外，海關不再

受理任何方式之申報。

如經查獲攜有應稅、管

制、限制輸入物品或違

反其他法律規定匿不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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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獲攜有應稅、管制、

限制輸入物品或違反其

他法律規定匿不申報或

規避檢查者，依海關緝

私條例或其他法律相關

規定辦理。 

報或規避檢查者，依海

關緝私條例或其他法律

相關規定辦理。 

第九條  入境旅客攜帶自

用家用行李物品以外之

貨物，以廠商名義進口

者，應依關稅法第十七

條規定填具進口報單，

辦理報關手續。 

      入境旅客攜帶貴重

物品或屬保稅工廠、加

工出口區、科學園區及

農業科技園區事業之貨

樣、機器零件、儀器、

原料、工具、物料等保

稅貨物，得於入境之前

預先申報。 

第九條  入境旅客攜帶自

用家用行李物品以外之

貨物，以廠商名義進口

者，應依關稅法第十七

條規定填具進口報單，

辦理報關手續。 

      入境旅客攜帶貴重

物品或屬保稅工廠、加

工出口區、科學工業園

區及農業科技園區事業

之貨樣、機器零件、儀

器、原料、工具、物料

等保稅貨物，得於入境

之前預先申報。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

例一百零七年六月六

日修正公布，將「科

學工業園區」修正為

「科學園區」，爰配

合修正第二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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